Situation Ethics 情境倫理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，天主教和基督教倫理學者對情境倫理提出的問題，均以嚴肅的態度視之。整個問題的焦點是以愛來代替律法主義作倫理行為的指引，至於哪一種愛和怎樣實踐，則由情境決定。比約十二世（Pius XII）在1952年定情境倫理為罪，認為它太個人化，與自然律或神啟示的旨意不合。不少神學家認為情境倫理沒有道德責任感，有些更因《花花公子》出版人曾公然贊同情境倫理，而稱之為花花公子的倫理觀。實情是情境倫理與花花公子哲學不可相提並論，情境倫理學者也絕不輕視道德責任。
情境倫理學有很多個模式，但贊成者認為他們有些基礎是共守的，如自由選擇、愛為至高的善、順從神的旨意、對神的行動有回應，每個人均可以本於愛和實際情境作抉擇，不需要規條來作他們與情境之間的橋樑。
我們把不同的情境倫理簡介於下。
不同的情境倫理
第一種情境倫理可稱作「存在主義的倫理觀」。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*強調抉擇的重要，到一地步，我們幾乎可以套句濫調來概括它的思想︰「我抉擇，因此我存在」。當然，他們認為需要抉擇的處境，就是道與人相遇的處境，但現實生活上每一個需要抉擇的，都可以說是道與人相遇的處境，這是人選擇「忠於自己的存在」和「不忠於自己的存在」的時刻。但在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*、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*，和祁克果（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*這等存在主義大師的作品中，他們並不高舉愛過於一切，像某些後期情境倫理學者那樣。
第二，叫情境倫理大行其道的，首推傅勒徹爾（Joseph Fletcher）；他以愛為百行之首，企圖避免律法主義的禁錮，和反律法主義（參非律主義，Antinom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0,Name=Antinomianism}*）的無度。他認為愛不是漫無準則的，我們可以按個別情況來計算結果，然後擇愛而固執，非擇善而固執。事實上，倫理的其他綱目如自由選擇、良知、原知（intuition），和神的命令，全是輔助的，均沒有否決權。
第三，人性化的處境倫理學，可從李察．尼布爾（H. R. Niebuhr{\LinkToBook:TopicID=852,Name=Niebuhr, H. Richard}）*及李曼（Paul Lehmann）的作品看到。他們認為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就是在人每一個實際的處境（context）中叫人「人性化」（humanized），這就是道成肉身要求的倫理抉擇；人在此處境中必須回應神的道及行動，叫自己與他人也可以人性化，從而促成一個真實的群體（a koinonia）。人只能從這群體看到神的作為，信徒亦只能在這群體實現基督徒的責任，「因此這群體就像世界上一個人性實驗室」（Lehmann）。尼布爾則把重點放在神的創造、管治和救贖的行動。
第四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及其跟隨者把重點放在神真實又具體的命令，此等命令對任何處境都可行，也是不能推諉的；到一地步，他曾經否定處境神學（參處境化，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*）的需要。
現在人多數不把第一及三、四項當作情境倫理來討論，而只集中在第二項，即傅勒徹爾的情境倫理。
傅勒徹爾的情境倫理
如上所言，情境倫理是嘗試在律法主義（即律法在愛之上，任何環境及行動均有律法管制），和非律主義（主張沒有律法也沒有愛，只看情況而定）之中，選其中間路線，認為只有愛是放諸四海皆準的，並鼓勵人在愛中負責任地行事為人。讓我們分幾方面來分析︰
1.情境倫理的前設。第一個前設就是實用主義（pragmaticism）。傅勒徹爾在他的《情境倫理》（J. Fletcher, Situation Ethics : The New Morality, Philadelphia, 1966）裡開宗明義地說︰「對與錯均在乎個人行動的方法，他的方法若能產生愛的結果，那就是對，相反就是錯了。因此一切空言或理論都不能解決倫理的問題。」（p. 41）
第二是相對主義（Rela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02,Name=Relativism}）*。只有愛是絕對的，其他一切皆是相對的︰「我們的策略既是實用的，其他一切手段就是相對的」。「神要我們相愛，這命令是不變的，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就不是『為什麼』，而是『什麼』，或『怎樣才能愛？』」人要逃避的字眼是「永不」、「完全」；他要緊緊抓著的就是神聖的愛（agapic love, pp. 43～5）。
第三是實證論（Posi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43,Name=Positivism}）*。「價值」不是由推理而來，而是自發自願的。因此人要決定何為有價值，並非從自然界演繹出來。道德價值只能表達一種感情，卻不能定規人的生活；一句道德語句是不需要實證的（verification），只需要解釋（justification），而愛就是它最好的解釋（pp.48～9）。
第四是個人主義（personalism）。只有人是道德價值的終極指標，物質本身是沒有所謂善惡的，善與惡都是人賦予它的，故「物是要用，而人是要去愛」（p. 51）。道德上一切的惡，皆因人是「用人而愛物」，這是為什麼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強調要以人為目的，不是手段，這就是愛的意思了。
2.解釋情境倫理的命題。傅勒徹爾指出第一個命題是︰「只有愛具備內在的善，其他沒有一種行動是有內在價值的。」行動若能助人便為善，若害人便是惡。善與惡只是命題闡述（predicates），不是屬性（properties）。它本身不是真實的，只有神才是美的、真的，人只能為善或有善，卻不是本性為善。他甚至說人具有的「神的形像」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*就是愛；人若愛，他就似神。「假如愛會否決真理，就讓真理被否決吧」（p. 65）。
愛的反面不是恨，而是冷漠（indifference）。人若恨另一人，還算是把他當作人（一個Thou）看待；惟獨冷漠是把人看作物件（一個it），這是非人性的，比恨更壞。
第二命題︰「基督徒的抉擇只應以愛為歸依，其他皆不。」我們必須以愛代替律法，以靈代替自義；「若為愛的緣故，我們便守律法」，反過來卻不行，「我們不能為律法的緣故而愛人，卻會為愛的緣故守律法」。昔日的錯誤是以為愛與律法是等同的，其實不然。他說︰「重要的不是律法，而是愛的律法。」他認為耶穌基督以愛統攝責任是正確的，因為沒有一項律法不可以為愛的緣故而被破壞。
人若死守律法，只是逃避自己的責任。律法是別人告訴他什麼是對的，愛卻叫他按人的需要而定何為對（pp. 74, 76）。基督徒的愛是一種捨出的愛，既非肉慾之愛（erotic love），也不只是友愛（philic love），而是神聖的愛（agapic love）；人若為了這種愛而為人行事，是絕對錯不了的（pp. 74, 79）。
第三命題︰「愛與公義是相等的，因為公義就是愛的分佈（love distributed）。」
愛不單兼顧公義，愛本身就是公義。公義的意思乃是讓別人得他所應得的，而愛就是他應得的。保羅勸我們不要虧欠別人，乃要彼此相愛，正是這個意思（p. 87）。
但愛不是只有一個方向、為一個人，乃是多方向、為多人的。愛必要求最多的人得最大的好處，這就是愛的遠象（pp. 92, 95, 98）。
基督徒要為愛的緣故而歡迎法律與秩序；為此，就是有時動武也是需要的，這可保護無辜者免受害。倘若社會制度不公義，基督徒有責任起來革命，推翻非人化的制度。簡言之，愛要用頭腦，不僅是用心靈（pp. 92, 95, 98）。
第四命題︰「愛叫我們為別人的好處著想，不管我們喜不喜歡。」
愛既是一種態度，就不僅是一種感情。在情愛（eros），人的欲望是愛的推動力；在聖愛，愛才是欲望的推動力。人間的三種愛，各有自己的言語──情愛︰「我考慮的是我自己」；友愛︰「你愛我，我就愛你」；聖愛︰「無論怎樣，我都愛你」。
這樣說來，「愛人如己」又是什麼意思呢？傅勒徹爾列出四種可能︰1.愛別人如同愛自己一樣多；2.在愛自己之上再加上愛人；3.愛別人正如你應該怎樣愛自己（即誠實地愛）；4.以前只愛自己，現在就不要愛自己，只愛別人（p. 112）。
哪一種愛才是正確的呢？傅勒徹爾本於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 of Clairvaux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*對愛的解釋而自組一套。伯爾拿的四個進程是︰1.為了自己而愛自己；2.為了自己而愛神；3.為了神而愛神；4.為了神而愛自己。傅勒徹爾的四個進程是︰1.為自己的緣故而愛自己；2.為自己的緣故而愛人；3.為人的緣故而愛人；4.為人的緣故而愛自己。
傅勒徹爾認為第4.項是最高層次的；為了最多的人得最大的好處。飛機駕駛員就是犧牲部分乘客的生命，也要讓自己活著，好救更多的人。因為愛是不求自己的好處，愛要求我們只為別人著想；愛甚至也不問是否討人喜歡，而只求他人的好處（pp. 113～7）。
第五命題︰「目的決定手段。」
這不是說任何目的皆可決定手段，只有愛的目的才能證明（justify）手段是對的。如偷了兇手的槍，或醫生用刀剖開人的肚子。
傅勒徹爾認為沒有一種手段不是由目的來決定，因為手段本身不能證明自己。任何行動之所以是好，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好的，而是從其結果看出來。最能叫人的行動被稱為好的，莫如聖愛（pp. 126, 131）。
第六命題︰「愛的決定只能在一真實處境內才可以作出，卻不能孤立或事前便定規。」
愛不能預先定規，一切預先定規的，都是不實際的，人要在處境內因人而制定；正因如此，所有預先定規的道德律，有時就不能表達出在處境內之人的愛。愛在預見事實之前沒有定見，而事實則只有在處境內才能認識得到（pp. 134, 136）。
一個情境倫理者事先只約略知道他要作什麼（愛），為什麼要作（為了神），和要向誰作（別人）。他事先不會預知，只有當實際情形來到，才決定採取什麼手段叫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好處。故我們若問傅勒徹爾︰「姦淫是罪嗎？」他會說︰「我不知道，也許是吧！你且給我一個個案」（p. 142）。他確實提出一個案說明姦淫是對的（pp. 163～5）。
簡言之，「愛什麼」和「為什麼要愛」是絕對的，「怎樣去愛」卻因時制宜，此之謂情境倫理。
3.情境倫理的個案。傅勒徹爾用了頗多個案說明他的命題（pp. 164～75），包括一母親為離開蘇聯戰俘營見自己的兒子，而求獄卒與她交接成孕，滿足只有孕婦才能釋放的條件；為挽救婚姻而換妻；年輕戀人為逼父母同意婚事而婚前性交；少女為愛國而與敵通姦；患絕症的父親為免家庭欠巨債來醫治他而自殺；為一名遭精神分裂者強姦成孕的少女墮胎；謀殺希特勒等，以說明姦淫、賣淫、自殺、謀殺、墮胎等，均沒有絕對的準則說明它們必然是錯的。因每一個案都牽涉兩個準則在內，而它們又彼此矛盾，故它們皆非絕對、普世的。能為當事者提供抉擇之指引者，只有一項︰為最多的人最大的好處而行，那就是愛了。
情境倫理的評估
較傳統的人常對情境倫理反應過敏，不能接納它的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，認為傅勒徹爾提出的例子太極端，不足以反映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實況，他只是列舉與情境倫理吻合的個案來說明。全盤否定情境倫理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我們好些倫理抉擇的確是按處境作出的。故此要評估它，就必須就其倫理準則來評估。
A.優點
1.情境倫理最大的優點是有一準則指導人的生活。它第二個命題是「基督徒的抉擇只應以愛為歸依，其他皆不」，作者整整用了一章篇幅來解釋此點，故此說他的倫理體系沒準則是不對的。當然，這準則能否有效地運作是另一回事，起碼在他列舉的個案來看（無論是多特殊），這準則是有效的。
我們知道人的倫理行為需要有效的準則（norm）作指引，這準則必須具備下列幾個特性，才可能成為有效的準則︰
a.它必須能代表理性、可把握、能避免矛盾；如愛為準則，恨則是要不得。
b.有內容、可經歷、不能空言；如「要做好人」若被看為準則，就是沒內容的。怎樣才算是好人呢？
c.實際，不單能通過理性，也要有實行的路徑。
d.客觀，不單在個人經驗上有意義，在個人之外也能站得住腳。倫理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，因為它必牽涉其他人在內。
在這四項準則的特性上，情境倫理以愛為其準則是可通過評檢的。
2.情境倫理有其絕對的標準，那便是愛，這是情境倫理者奉之為恆久不變的原則，是不能討價還價的。我們必須指出，世上沒有絕對的相對主義，「相對」一定有「相對於」某些才成為相對，而「相對於」那些，又一定會去到一個不再相對的必然，那就是絕對又普世的了。傅勒徹爾認為基督徒有三個普世的必然︰a.要作什麼？（愛）；b.為什麼要愛？（為了神）；c.要愛誰？（別人）。愛是絕對的；為什麼要愛、愛誰，和要作什麼，都是不能逃避的，故也是絕對的；惟一相對者只是環境和怎樣的問題。所以人永遠不能恨人或對人冷淡，無論任何環境均要去愛，這是情境倫理吸引人的地方。
3.能解決矛盾的倫理問題。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他舉的例，到底那只是個可能。人生常遇上道德上的兩難局面，無論選取哪一個都會破壞另一個，故問題不是會否犯律法，而是為誰而犯。我們若為最多的人得最大的好處，這種選擇是對的，而情境倫理正是提出這種既簡單又可行的方法。簡單，是因為人不需先解決許多複雜問題才能下決定；可行，是因為它不會叫人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局。起碼理論上說，它永遠可解決問題。它永遠只有一個律去遵守，而這律是人人都能明白的。
4.對不同的環境給予同等的重視，不致因律例而忽視環境的特殊問題。不少倫理準則完全不顧環境而要人恪守，是有很大問題的，如昔日儒家的大喪，或回教社會對女人定下的戒律。環境可以定一行動是善是惡，如你的朋友是法官，下班時可跟他開玩笑，開庭時卻絕不能開法官的玩笑。刻意忽視環境因素，會使倫理守則變成律法主義。事實上，一個道德律本身若沒有處境關聯，是不可想像的。
5.強調愛與人的價值，無可懷疑是情境倫理最可愛的地方。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以愛為準皆是人易於明白及接受的。以反基督教著名的羅素曾一方面強調他不作基督徒的理由，另一方面又強調「這世界需要的是基督徒的愛與憐憫」（B. Russell,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, p. viii）。聖經亦說︰「因為愛是從神來的，凡有愛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」（約壹四7）；又說有一天什麼都會過去，惟獨愛是永存的（林前十三13）。基督徒的標記不是別的，正是愛（約十三35）。
傅勒徹爾指出，人有神的形像，故我們必須把人當作人來看待；再者，人既是人，不是物，我們就只能用物而愛人，不應用人而愛物。
這些都是情境倫理值得稱讚的地方。
B.缺點
情境倫理有許多地方都是不錯的，卻不是完全沒有缺點，就如傅勒徹爾對新約的解釋就引起許多人的異議（他認為猶大責備馬利亞是對的，因賣香膏的錢可叫更多窮人得益；認為耶穌的離婚觀是錯的等），但要在這裡一一列明和解釋，是不需要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讓我們如上只列出一個準則的問題來問︰「只以愛為準則的倫理，是否有效？是否可行？」
1.只得一個準則的倫理體系必是太籠統。傅勒徹爾之愛是太大、太模糊，在許多情況下幾乎等於無準則，其指導功能便成疑問。我們若只有一個準則，這準則一定要大得能涵括眾生萬物，結果就會變得太籠統而無用。故問題不是這準則是否可行，而是只有一個準則的倫理是否可行。
2.單以愛作絕對準則也有它的問題。傅勒徹爾定義的愛，是只有處境能給予意義，而處境是相對的，結果愛之內容便變成相對了。再者，處境必牽涉另一人或多人在內，誰去給愛定位？《情境倫理》（p. 27）指出，愛之實涵是因不同的處境有不同的意義，結果，「無論什麼情況下均要愛」這句話，就等於說「無論任何情況下都要做X」一樣空洞。我們若不能把愛固定在一個絕對的對象，或給予明確的界定，人就不知在某特定情況下該怎樣行。情境倫理一個不必要的自限，就是不願意把愛固定在神身上。
3.事實上，環境不能決定愛的內容，這是情境倫理的邏輯矛盾。環境並不常能定規愛的內容，更多是只可以影響其內容。倘若環境能定規一個道德律，這道德律又怎能定奪在那環境之下的行動是對還是不對？結果是環境定規我們的行動，無論任何準則都在環境下受影響，我們就不需負責任了。
當然，傅勒徹爾沒說環境完全決定愛，但他確說，在任何環境之前我們只有某些愛的普通知識，只有環境臨到，我們才知其實際方案，這就等於說環境決定我們的方案了。這樣一來，法庭怎樣斷案？法庭定一行動是善是惡，固有考慮環境的因素，但這卻不是終極的考慮；它賴以斷案的，仍是超乎愛與環境的法律。
4.幾個不同準則其實是優於一個準則。傅勒徹爾反對幾個準則的理由有幾點，卻沒一個是充分的︰
a.他認為幾個準則必會發展成律法主義（p. 37）。這是不必然的；幾個準則可以發展成律法主義，卻全要看它們是什麼，彼此的關係是怎樣，和怎樣用到實際的生活上。反過來說，只有一個準則也可以發展成律法主義，以愛來說，為了使它成為可行的指導原則，我們必須列明它的內容，所列出的便可以變成律法主義；不列出呢？必流於空泛和無意義。
b.多個準則必會引發彼此矛盾，一個則不會。那也不是必然的，只要列出它們的優先性便能避免矛盾；就算有矛盾，也不必然要破壞其中一個才可成全另一個。
c.他認為由一準則不能引出另一準則，因被引出的不會達到準則的地位。這也不是必然的；如︰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愛人如己」，為什麼愛神和愛人不可以同時成為兩個平行的準則？他未檢視其他律則而摒棄它們，是不合理的。
5.為什麼不可以是別的準則？我們不單只可以有幾個準則，也可以有其他準則。以倫理為主的儒家和東方古老宗教，就不是以愛為最高的價值，或最終的參考點。舉例說，為什麼是基督教的愛，而不是佛家的「慈悲」，或儒家的「誠」？就算是基督教，為什麼是以「愛」而不是以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為準則呢？當然，我們並不是反對愛的價值，只是從一倫理體系來說，選此而捨彼需要做更多辯證工夫。
結論
情境倫理可取的地方甚多，我們也不需要因為它有缺點而全部放棄。但擁護情境倫理者必須正視採取單一準則之體系所面對的問題︰為什麼是那一個準則？為什麼它是絕對又不可破的？我們能否以「忠誠」來代替傅勒徹爾的愛，來建立一個內部協調又能作外在指引的系統？若能的話，為什麼愛具有優先性？
另參︰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；

倫理體系（Ethical Systems{\LinkToBook:TopicID=419,Name=Ethical Systems}）；

性倫理（Sexual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74,Name=Sexual Ethics}）；

社會責任（Social Responsibi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91,Name=Social Responsibilit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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